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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进入南海网、南国都市报“问政海南”
（http://ms.hinews.cn/）栏目进行留言
2、拨打新闻热线966123，直接提供线索

互动
指引

问：海口八灶棚改片区回迁已满五年，土地证

被开发商抵押，何时才能下产权证呢？

答：经咨询建设单位，目前01地块已办理大证，

后续将按程序办理产权转移到业主名下工作。届

时将会进行通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12345海口分平台）

问：海口昌茂水木清华小区总共6栋楼，12个

单元，24部电梯一大半“带病上岗”。急停、坠

降、剧烈晃动抖动现象比比皆是，主要原因是早

期安装不严谨，轨道不直，导致电梯晃动大零部

件磨损严重。加上后期维护不利，零件只修不换。

答：经反映的问题，工作人员到达该小区进行

核查，该小区电梯有检测合格证，在有效期内。针

对小区电梯问题多次约谈物业方，要求将该小区

情况做好说明及采取方案，确保落实小区每部电

梯正常运行，要求物业维保人员及时落实业主市

民反映的问题，做好维保问题公示及处理过程及

方案。后续将要求物业方及维保人员持续加强跟

进电梯的维修保养及反馈进度，关注每部电梯实

时情况。

（12345海口分平台）

问：海口琼山区宜家广场首座原有三台电梯，

目前只有一台多次维修的电梯运营，其他两台一

台彻底报废，一台送检7个工作日才能出结果，后

续维修也不明确。海口市维修基金人员口述因为

部分业主不同意出维修基金但是无任何实质性证

据，目前推诿找其他部门应该先行出具报告，物

业又说材料已经给到了维修基金部门但是不同意

启动。该楼每层8户预估总计超过1000多人共用

一台多次维修的电梯。请有关领导尽快帮我们解

决相关问题，让有关部门积极行动切实履行相关

职责。

答：经了解，已反馈物业进行维修处理。

（12345海口分平台）

问：在大英山CBD核心区B12-05-4和B12-

05-5地块周边，是海口美兰区龙歧片区棚改后未

开发的零星储备用地和龙歧口袋公园等地。储备

地现已闲置长达三年多未开发和治理，园内渣土

和各类垃圾杂草堆积成山，严重影响了周边环

境，同时也导致了已经建成了两年多的龙歧绿地

口袋公园与外部衔接不上，公园无法验收移交有

关部门管理，提供周边市民活动的唯一的一处公

园因进出被封闭阻断而长期闲置，公园内部卫生

环境很差。希望领导重视，启动整治改造，优

化、美化城市中心的环境。

答：目前还没开发利用，后续根据市工作部署

及开发利用计划合理开发利用土地。

（12345海口分平台）

问：位于海口龙华区金宇街道南沙路海口日报

社附近路段，该处门口有一排路灯不亮，路灯不

亮影响市民出行。夜晚出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请尽快整改修复路灯。

答：接到办件后，海口龙华区市政维修管理中

心高度重视，并安排工作人员赶往现场核实，经抢

修，该处路灯故障问题已维修完毕。

（海口龙华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

海口椰子郎花园物业管理问題
海口琼山区椰博路19号椰子郎花园，物业在业

主公共区域长期堆放大量塗料污染环境。请职能部

门监督物业处理。

处理结果：已清理干净。

昌茂花园架空层车位改成商铺
龙昆南路昌茂花园架空层车位改成商铺严重影

响业主生活，10 栋楼下车位经过改造，已经有两家水

吧，一家饭店在经营，店铺在装修的时候，业委会，业

主都打电话投诉，店铺违规，占用公共绿地，城管部

门到现场确认，没有做出任何改变，后面店铺开业，

饭店油烟，水吧噪音，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每天凌晨

一两点，打牌、打麻将的声音大，住在八楼的居民都

不胜其扰。

1、擅自改变规划用途 昌茂花园第十栋由海南龙

发实业公司（以下简称：龙发公司）于1997年建成，该

栋楼的架空层停车库所有权归属于龙发公司，产权

性质属于集体所有。为了积极响应当时昌茂花园大

部分业主希望增设商业圈，满足解决居民日常物质

文化消费需求的问题，龙发公司选择规划昌茂花园

第十栋架空层，从架空层建筑构造角度考虑出发，选

定车辆无法停入的停车库，作为开发建设4间商铺，

并于1997年至1998年期间建成。根据《海口市城乡

规划条例》于2011年颁布施行，鉴于该4间商铺建设

年代久远，且龙发公司从考虑小区居民实际需求利

益出发规划建设商铺，故不予认定为违建。

2、占用公共区域 该行为涉嫌违反了《物业管理

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该法规于2018年

颁布实施，而商户的行为明显早于该法规颁布时间，

建议社区牵头，联合物业、业委会与商户协商解决，

比如要求占用商户向业主支付公共区域占用补偿

金，或通过减免物业费等形式弥补损失，如协商不

成，则由相关执法部门依法执法。

3、饭店油烟污染、水吧噪音污染 我中队于2025

年4月29日-2025年4月30日，期间4次前往十栋楼

下进行明察暗访，涉案饭店已安装油烟净化器，并在

作业期间正常开启，在室外未发现明显气味，涉案水

吧在凌晨仍在经营，并产生噪音扰民，建议业主现场

取证，依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七条的有关规

定，可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罚款。建议由物业、业

委会、商户成立小区共治小组，定期协商解决矛盾，

对需整改的商户给予适当的过渡期，引导其逐步退

出或调整经营模式（如转为无油烟、低噪音业态），并

要求水吧、饭店签订《经营承诺书》，夜间22：00后禁

止室外客座、关闭排风设备，减少噪音油烟影响。

（12345海口分平台回复）

4月26日至5月2日，“问政海南”共收到网友留言45条，在这周留言中，网友留言关
注较多的问题有物业管理、气象灾害、市政设施、不动产登记、合同欺诈、收费监管等。

路灯不亮、电梯损坏、噪音污染……

这些民生问题有着落

问：本人是海南万宁大茂镇

群乐村委会大茂村村民，所建

宅基地房屋于2024年竣工并入

住。2023年，位于本人住宅东

南侧约15米处，一木材加工厂

未经合法审批擅自建成并投入

运营。该加工厂存在以下突出

问题：24小时连续作业产生的

高强度噪音，持续排放刺激性

废气（含甲醛、粉尘等污染物）

严重干扰正常生活秩序。

答：根据生态环境职责，工作

人员2025年4月22日、25日牵头

组织大茂镇政府、市木材协会到现

场开展核查。经核实，该木材厂十

多天前重新改造了烟囱，对烟囱安

装了水雾除尘设施，闲置的烟囱已

全部拆除。

该企业未取得环境影响评

价批复及排污许可证（由于历史

原因，万宁市未规划产业园区，

木材厂几乎均未办理），需补办

相关手续，并要求在国家规定工

作时间作业，减少噪声对居民的

影响。如对该工单还有疑问，可

再次来电咨询。市生态环境局

电话：62238001。

（12345万宁分平台）

●海口南海大道宝龙城至七彩澜湾路段夜晚黑

没有路灯。没有行人过马路的指示牌。夜晚很多行

人，电动自行车横穿马路，非常危险。

●琼海嘉积镇万泉绿洲小区外侧之前一直免费

停车，2025年5月建立收费停车场并开始收费。小

区内停车收费，现在业主只能将车停在小区周边马

路上了。请问建停车收费区合理吗？

(本版稿件据新海南客户端《问政海南》栏目整理)

周报

暂未回复

木材加工厂烟囱排放刺激性气体。（网友供图）


